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738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劉 惠 民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康 皓 智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誣 告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中 華 民 國 11  05

        0 年 2 月 24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9 年 度 上 更 一 字 第 319 號 ， 起  06

       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15410 號 ） ， 提 起  07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3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4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5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6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17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為 上 訴 人 劉 惠 民 有 如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所  19

            載 之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上 訴 人 誣 告 罪 刑 之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， 並 為 附 條 件 緩 刑 之 宣 告 。 已 詳 述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 21

            及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從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並 無 足 以 影 響 判 決 結 果 之  22

            違 法 情 形 存 在 。  23

        三 、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第 31條 規 定 ： 「 告 訴 乃 論 之 刑 事 事 件 由 有 告  24

            訴 權 之 人 聲 請 調 解 者 ， 經 調 解 不 成 立 時 ， 鄉 、 鎮 、 市 公 所 依  25

            其 向 調 解 委 員 會 提 出 之 聲 請 ， 將 調 解 事 件 移 請 該 管 檢 察 官 偵  26

            查 ， 並 視 為 於 聲 請 調 解 時 已 經 告 訴 。 」 其 立 法 目 的 ， 乃 為 促  27

            使 當 事 人 善 用 鄉 鎮 市 調 解 制 度 ， 使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之 告 訴 權 人  28

            ， 不 致 因 聲 請 調 解 程 序 費 時 ， 造 成 調 解 不 成 立 時 ， 告 訴 權 因  29

            告 訴 期 間 屆 滿 而 喪 失 ， 以 致 影 響 其 權 益 。 而 告 訴 權 人 聲 請 調  30

            解 不 成 立 後 ， 告 訴 權 人 聲 請 調 解 委 員 會 將 調 解 事 件 移 請 檢 察  31

            官 偵 查 應 於 如 何 之 期 間 為 之 ？ 法 無 明 文 規 定 ， 則 依 《 文 義 解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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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釋 》 前 揭 法 條 既 未 設 有 期 間 之 限 制 ， 自 無 限 於 「 即 時 」 或 「  01

            同 時 」 始 得 聲 請 之 ； 再 依 《 立 法 沿 革 之 主 觀 解 釋 》 ， 徵 諸 上  02

            開 規 定 民 國 94年 5 月 3 日 修 正 理 由 謂 ： 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 03

            定 ， 限 於 有 告 訴 權 人 之 告 訴 始 發 生 告 訴 之 效 果 ， 是 本 條 應 限  04

            於 有 告 訴 權 人 之 聲 請 調 解 始 得 視 為 於 聲 請 調 解 時 已 經 告 訴 ，  05

            爰 配 合 將 『 被 害 人 』 修 正 為 『 有 告 訴 權 之 人 』 以 資 明 確 。 」  06

            立 法 者 顯 然 有 意 將 「 聲 請 調 解 」 與 「 提 出 告 訴 」 等 視 ， 又 囿  07

            於 調 解 委 員 會 並 非 偵 查 機 關 ， 從 而 乃 有 「 視 為 」 於 聲 請 調 解  08

            時 已 經 告 訴 之 效 果 ， 立 法 本 旨 意 在 保 障 告 訴 權 之 行 使 ； 復 依  09

            《 合 憲 性 解 釋 》 之 要 求 ， 於 有 不 同 解 釋 可 能 時 ， 自 應 優 先 選  10

            擇 合 乎 憲 法 規 定 及 其 宣 示 基 本 權 價 值 之 解 釋 ， 以 上 法 律 爭 議  11

            ， 事 涉 告 訴 權 人 訴 訟 權 之 限 制 ， 為 保 障 告 訴 權 人 告 訴 權 之 充  12

            分 行 使 ， 審 判 機 關 亦 不 應 逕 行 創 設 法 無 明 文 之 期 間 限 制 ， 俾  13

            符 合 訴 訟 權 之 維 護 。 至 於 為 避 免 追 訴 與 否 懸 而 未 定 ， 無 限 聽  14

            其 未 定 狀 態 繼 續 之 疑 慮 ， 則 有 待 立 法 循 修 法 途 徑 明 定 合 宜 期  15

            限 解 決 ， 是 為 正 辦 。  16

        � 、 原 判 決 於 理 由 載 敘 ： 上 訴 人 以 其 於 106 年  1 月  8 日 遭 周 美  17

            慧 駕 駛 之 車 輛 倒 車 撞 擊 ， 致 其 受 傷 為 由 ， 於 106 年 6 月 20日  18

            向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調 解 委 員 會 聲 請 調 解 ， 106 年 8 月 16日 調 解  19

            不 成 立 後 之 106 年 10月 13日 ， 至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調 解 委 員 會 聲  20

            請 將 上 開 調 解 事 件 移 送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（ 下 稱 臺 中 地 檢  21

            署 ） 偵 查 ， 依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第 31條 規 定 ， 應 視 為 於 聲 請 調  22

            解 時 之 106 年 6 月 20日 已 經 合 法 告 訴 ， 訴 追 條 件 已 然 具 備 之  23

            旨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 至 5 頁 ） 。 核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於 法 洵 無 不 合  24

            。  25

            上 訴 意 旨 謂 ： 依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第 31條 之 規 定 ， 上 訴 人 即 告  26

            訴 權 人 未 於 調 解 不 成 立 時 即 向 調 解 委 員 會 提 出 聲 請 ， 並 無 視  27

            為 已 經 告 訴 之 效 果 ， 本 件 告 訴 不 合 法 ， 無 使 受 告 訴 之 人 受 刑  28

            事 訴 追 之 危 險 ， 不 能 論 以 誣 告 罪 ， 原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違 誤 且 理  29

            由 不 備 云 云 。 仍 係 就 原 判 決 已 論 列 之 事 項 ， 徒 以 自 己 之 說 詞  30

            ， 任 意 指 摘 ， 自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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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、 上 訴 人 另 於 調 解 期 間 之 106 年 8 月 1 日 向 臺 中 地 檢 署 以 上 開  01

            事 由 對 周 美 慧 提 出 告 訴 ， 而 臺 中 地 檢 署 以 上 訴 人 向 臺 中 市 太  02

            平 區 調 解 委 員 會 聲 請 調 解 ， 調 解 不 成 立 後 ， 未 依 鄉 鎮 市 調 解  03

            條 例 第 31條 規 定 聲 請 將 該 調 解 事 件 移 請 該 管 檢 察 官 偵 查 ， 致  04

            申 告 時 已 逾 6 個 月 之 告 訴 期 間 ， 其 告 訴 不 合 法 為 由 ， 於  106  05

            年 9 月 26日 以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25952 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（ 下 稱  06

            前 案 ） ， 固 有 卷 內 資 料 可 按 。 然 上 訴 人 其 後 既 已 於 106 年 10  07

            月 13日 向 調 解 委 員 會 聲 請 移 送 偵 查 ， 合 於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第  08

            31條 規 定 之 要 件 ， 發 生 視 為 於 聲 請 調 解 時 已 經 告 訴 之 效 果 ，  09

            則 此 部 分 之 告 訴 已 然 合 法 ， 與 前 案 之 不 起 訴 處 分 核 屬 二 事 ，  10

            難 謂 受 誣 告 人 咸 無 受 刑 事 處 分 之 危 險 。 至 臺 中 地 檢 署 檢 察 官  11

            自 106 年 10月 17日 因 調 解 委 員 會 移 送 ， 以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28  12

            460 號 進 行 偵 查 ， 迄 107年 3 月 1 日 雖 援 引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60  13

            條 之 規 定 為 由 而 行 政 簽 結 ， 然 其 簽 呈 所 載 文 義 並 無 拘 束 本 案  14

            判 決 之 效 力 。 原 判 決 因 認 上 訴 人 已 合 法 告 訴 ， 洵 無 違 誤 ， 原  15

            判 決 雖 未 就 此 說 明 ， 稍 欠 周 延 ， 然 並 無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 16

            。 上 訴 意 旨 執 此 指 摘 ， 同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按 誣 告 罪 之 成 立 ， 係 以 意 圖 他 人 受 刑 事 處 分 ， 虛 構 事 實 而 向  18

            該 管 公 務 員 申 告 ， 即 以 明 知 所 告 事 實 係 虛 偽 為 要 件 ， 倘 因 故  19

            意 違 反 自 己 明 知 之 事 實 而 為 申 告 ， 顯 非 出 於 懷 疑 或 誤 會 ， 自  20

            應 以 誣 告 罪 責 相 繩 。 且 本 不 限 於 所 告 事 實 全 屬 虛 偽 ， 始 能 成  21

            立 ， 若 所 告 事 實 之 一 部 分 確 係 出 於 故 意 虛 構 ， 仍 不 得 謂 非 誣  22

            告 。 又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其 證 明 力 如 何 ， 乃 事  23

            實 審 法 院 判 斷 之 職 權 ， 如 其 取 捨 不 違 背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 24

            ， 自 不 得 指 為 違 法 ， 而 據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適 法 理 由 。  25

            本 件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有 誣 告 之 犯 行 ， 係 依 憑 上 訴 人 於 車 禍  26

            事 故 當 日 向 員 警 陳 述 之 事 故 談 話 紀 錄 、 於 偵 查 及 審 理 中 歷 次  27

            關 於 事 故 之 陳 述 ， 卷 附 檢 察 官 勘 驗 監 視 器 光 碟 之 勘 驗 筆 錄 、  28

            現 場 及 車 損 照 片 、 衛 生 福 利 部 臺 中 醫 院 、 臺 中 榮 民 總 醫 院 、  29

            佛 教 慈 濟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慈 濟 醫 院 等 醫 療 機 構 之 函 文 、 病  30

            歷 紀 錄 、 傅 元 聰 醫 師 出 具 之 病 情 說 明 書 等 證 據 資 料 ， 逐 一 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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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析 ， 相 互 印 證 ， 已 詳 為 論 述 上 訴 人 確 實 未 因 車 禍 事 故 受 有 傷  01

            害 而 申 告 ， 如 何 該 當 誣 告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之 理 由 。 復 就 仁 愛 醫  02

            療 財 團 法 人 大 里 仁 愛 醫 院 （ 下 稱 大 里 仁 愛 醫 院 ） 、 長 安 醫 院  03

           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， 如 何 無 足 為 上 訴 人 有 利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論 列 綦  04

            詳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10至 11頁 ） 。 所 為 論 斷 說 明 ， 俱 不 違 背 經 驗  05

           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， 亦 無 判 決 不 載 理 由 違 誤 可 言 。  06

           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陳 詞 ， 仍 謂 所 申 告 事 實 並 非 憑 空 捏 造 ， 且 原 審  07

            未 考 量 大 里 仁 愛 醫 院 、 長 安 醫 院 之 診 斷 證 明 ， 認 事 用 法 違 誤  08

            云 云 。 係 置 原 判 決 之 論 敘 於 不 顧 ， 就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之 職 權 ，  09

            徒 憑 己 意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要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10

        五 、 以 上 及 其 他 上 訴 意 旨 ， 核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 11

           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， 應 認 本 件 上 訴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 12

            予 以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19    日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林   勤   純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蔡   新   毅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莊   松   泉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  秋   宏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  梅   英  20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5    日 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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